
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 
 

待議事項一覽表  
(截至 2018 年 11 月 9 日的情況 ) 

 
 

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1. 持牌固定攤位小販資助計劃的檢討工作  
 
政府當局於 2018 年 7 月 12 日向事務委員會
提交文件 (立法會 CB(2)1809/17-18(01)號文
件 )，匯報自 2013 年 6 月為 43 個小販區的持
牌固定攤位小販推行為期 5 年的小販資助計
劃 ("資助計劃 ")的進展。  
 
主席及副主席於 2018 年 11 月 1 日與食物及
衞生 局局長舉行會 議，討論事務 委員會

2018-2019 年度會期的工作計劃 ("工作計劃
會議 ")。與會者於會上初步商定，政府當局
應在 2018 年 12 月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資助計
劃的檢討結果，並闡釋其小販政策。  

 
 

2018 年 12 月  

2. 在食物環境衞生署開設一個首長級職位以
優化市政設施的管理及改善  

 
政府當局建議的項目。  
 
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8 年 12 月就上述人事編
制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 

2018 年 12 月  

3. 有機食物的認證制度  
 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黃碧雲議員  
及葛珮帆議員認為事務委員會應討論有機食

物的認證制度。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
計劃會議上，與會者初步商定，此項目將列

入 2018 年 12 月例會的議程。  
 
 
 

2018 年 12 月  

立法會 CB(2)207/18-19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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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4. 政府在清潔香港方面的工作  
 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委員認為事
務委員會應與政府當局跟進下列事宜：  
 
(a) 食物環境衞生署 ("食環署 ")加強改善環

境衞生及清除衞生黑點的工作；  
 
(b) 食環署潔淨服務合約招標制度 (包括採

用 "標準評分制度 "評審標書的做法 )的檢
討工作；及  

 
(c) 應用創新科技改善環境衞生的情況。  
 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
會者商定，暫定於 2019 年 1 月討論 "政府在
清潔香港方面的工作 "此項目。關於上文 (c)項
事宜，主席建議，可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資訊

服務部資料研究組就選定地方的相關做法和

經驗擬備資料摘要或資料便覽，供委員參閱。 
 
 

2019 年 1 月  

5. 檢討與動物福利有關的法例  
 
在 2018 年 1 月 9 日、4 月 10 日及 10 月 11 日
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部分委員表示希望安

排討論動物福利相關事宜，包括政府當局檢

討與動物福利有關法例的進度、防止/打擊殘

酷對待動物行為的措施、設立專責調查殘酷

對待及遺棄動物案件的 "動物警察 "隊伍的可
行性，以及漁農自然護理署 ("漁護署 ")有何措
施處理野豬在社區造成的滋擾。  
 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
會者商定，暫定於 2019 年首季討論此項目。 
 
 

2019 年首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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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6. 促進漁業發展的政策  
 
在 2016 年 10 月 18 日的會議上，何俊賢議員
建議事務委員會應與政府當局跟進下列事宜： 
 
(a) 內地漁業政策的變動 (例如在南中國海

實施年度休漁期及由內地當局向漁民提

供燃油資助 )對政府為本地漁民推出各
項貸款計劃的影響；及  

 
(b) 向受天災影響的養魚戶提供的援助。  
 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何俊賢議員
提出，政府當局應就本港漁業結構調整進行

研究，以期制訂措施，協助捕撈漁民轉型至

可持續發展的漁業業務，例如水產養殖業和

休閒漁業。  
 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
會者商定，暫定於 2019 年首季討論此項目。
與會者亦同意，有關規管及監察香港養蠔活

動的事宜應在此議項下一併討論。  
 
 

2019 年首季  

7. 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處理指明文書
申請的進度  

 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黃碧雲議員
認為，政府當局有必要向事務委員會匯報，

在制定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》 (第 630 章 )
後，私營骨灰安置所發牌委員會在處理營辦

私營骨灰安置所的牌照或其他指明文書申請

方面的進度，以及就私營骨灰安置所採取的

執法行動。  
 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
會者商定，暫定於 2019 年首季討論此項目。
屆時，政府當局亦應向委員簡介，因私營骨

灰安置所停辦而須遷移的骨灰的處理安排。  
 

2019 年首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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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8. 進口食物的食物安全監察機制  
 

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10 月 9 日向事務委員會
提供一份題為 "進口食物的食物安全監察機
制 "的資料文件 (立法會 CB(2)2188/16-17(01)
號文件 )。在 2017 年 10 月 12 日的會議上，
黃碧雲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該文件

的內容，當中涵蓋巴西冷藏及冰鮮肉類和禽

肉品質問題事件的發展，以及食物安全中心

("食安中心 ")因應一批巴西進口冷藏雞腳附
有可疑衞生證明書的事件所採取的跟進行

動。她亦建議事務委員會繼續跟進並討論大

閘蟹的進口安排。政府當局在 2018 年 11 月
1 日向事務委員會提供一份資料文件 (立法會
CB(2)176/18-19(01)號文件 )，匯報 2018 年大
閘蟹的進口及銷售規管安排。  
 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
會者初步商定，政府當局將於 2019 年第二季
向委員簡介進口食物 (包括內地進口蔬果、魚
類及禽畜 )的食物安全監察機制。  
 
 

2019 年第二季  

9. 政府化驗所在食物安全方面的工作及所提供
的其他服務  
 
政府當局建議的項目。  
 
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9 年第二季，向委員簡介
重建政府化驗所轄下食物安全檢測所的事宜。 
 
 

2019 年第二季  

10. 檢討《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》的結果  
 
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黃碧雲議員
建議，應要求政府當局向委員匯報，當局檢

討《食物內有害物質規例》 (第 132AF 章 )的
進展 /結果。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
會議上，與會者商定，暫定於 2019 年第二季
討論此項目。  

2019 年第二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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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11. 有關"使用中的煮食油"研究及制訂優良使用
煎炸油指引的結果  

 
在 2017 年 12 月 12 日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
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 "使用中的煮食油 "研究
及制訂優良使用煎炸油指引的進展。政府當

局表示，該研究預計於 2019 年年中完成。  
 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
會者商定，政府當局應在 2019 年第二季向事
務委員會匯報此事。  

 
 

2019 年第二季  

12. 2018 年食物監察計劃報告  
 
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及 2018 年 11 月
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委員對於下述事宜
表示關注：食安中心監察進口蔬菜 (包括直接
分銷至零售點的蔬菜 )的工作、政府化驗所檢
測蔬菜樣本的效率，以及政府當局跟進申訴

專員在 "食物環境衞生署對進口蔬果安全的
監控制度 "主動調查報告所提建議的進展。  
 
在 2014 年 9 月 3 日的特別會議上，因應委員
關注到當局對熟肉的規管不足，政府當局表

示會檢討相關法例，並徵詢業界的意見，再

敲定未來路向。  
 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
會者商定，政府當局匯報 2018 年食物監察計
劃時，亦應就進口蔬菜的安全監管及熟肉的

規管方向，向委員交代最新情況。  
 
 

2019 年第二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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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13. 基因改造食物的規管  
 

在 2013 年 3 月 12 日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
事務委員會簡介，當局擬在香港推行強制性

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 ("銷售前安全評估計
劃 ")，以規管基因改造食物。在 2017 年 7 月
11 日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表示會留意國際間
有關基因改造食物規管的發展，適時就銷售

前安全評估計劃進行公眾諮詢。  
 
在 2018年 11月 1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主席
要求政府當局向委員匯報多項事宜的最新情

況，包括推行銷售前安全評估計劃的進展、

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的最新發展，以及食安中

心對基因改造食物的檢查/測試工作。  
 
 

2019 年第二季  

14. 於食用動物及養殖魚類中使用獸藥及監察
食物及食用動物中的殘餘獸藥  
 
在 2015 年 10 月 15 日的會議上，有委員曾就
禽蓄及養殖魚類動物飼料的規管，以及供人

類食用的肉類及水產中含有獸藥殘餘 (包括
抗生素 )表示關注。有委員建議，事務委員會
應在會議上討論此議題。  
 
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1 月 3 日向事務委員會
提供資料文件 (立法會 CB(2)519/16-17(01)
號文件 )，闡述其應對抗菌素耐藥性威脅的工
作計劃。在 2017 年 1 月 10 日的事務委員會
會議上，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有必要在會議

上闡釋其應對抗菌素耐藥性威脅的工作計

劃和進度。  
 
鑒於抗菌素耐藥性對全球公共衞生造成的重

大威脅，政府當局成立抗菌素耐藥性高層督

導委員會 ("高層督導委員會 ")，為香港制訂應
對抗菌素耐藥性的策略和行動計劃。在高層

督導委員會之下成立的抗菌素耐藥性專家委

員會 ("專家委員會 ")已向高層督導委員會提

2018-2019 年度
會期結束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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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出建議。經參考專家委員會的建議，並考慮到

"一體化健康 "框架着重人類健康、動物健康
和環境衞生之間的相互關係，因而必須從該

3 方面着手應對抗菌素耐藥性的問題，高層督
導委員會已制訂全面的抗菌素耐藥性行動計

劃。政府當局於 2017年 7月 10日正式公布《香
港 抗 菌 素 耐 藥 性 策 略 及 行 動 計 劃

(2017-2022)》 ("《行動計劃》 ")。衞生事務
委員會曾在 2017 年 7 月 17 日的會議上討論
此事項，並邀請本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參與

討論。  
 
政府當局於 2018 年 8 月 6 日再提供一份資
料文件 (立法會 CB(2)1913/17-18(01)號文
件 )，闡述漁護署根據《行動計劃》應對食
用動物抗菌素耐藥性威脅的工作進展。在

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主席
要求政府當局在 2018-2019 年度會期結束
前就此議題向委員交代最新情況。  
 
 

15. 在古洞南設立農業園第一期  
 

政府當局建議的項目。  
 
政府當局計劃，一俟準備就緒，便會就上述

工務工程項目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16. 沙田區石門安興里興建骨灰安置所設施和
相關工程  

 
政府當局建議的項目。  
 
政府當局計劃，一俟準備就緒，便會就上述

工務工程項目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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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17. 沙嶺墳埸興建骨灰安置所和紀念花園設施
第一期發展計劃  

 
政府當局建議的項目。  
 
政府當局計劃，一俟準備就緒，便會就上述

工務工程項目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18. 在啟德發展區的動物管理及動物福利綜合
大樓  

 
政府當局建議的項目。  
 
政府當局計劃，一俟準備就緒，便會就上述

工務工程項目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19. 與食物安全罪行有關的罰則的檢討結果  
 

因應《 2014 年食物及藥物 (成分組合及標
籤 )(修訂 )(第 2 號 )規例》小組委員會委員提
出的意見，政府當局承諾就《公眾衞生及巿

政條例》(第 132 章 )及其附屬法例，以及《食
物安全條例》 (第 612 章 )中與食物安全罪行
有關的罰則進行檢討。政府當局同意向事務

委員會匯報有關檢討結果 (詳情請參閱小組
委員會報告 (立法會 CB(2)256/14-15 號文件 )
第 29 及 30 段 )。  
 
審議與進口蛋類的管制制度有關的三項規例

小組委員會亦建議，政府當局應向事務委員

會匯報檢討的進展 (詳情請參閱小組委員會
報告 (立法會 CB(2)2123/14-15 號文件 )第 24
至 26 段 )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一俟準備就緒，便會向委員

簡介當局就《食物安全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

下相關罪行的最高罰則水平進行的檢討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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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20. 政府有關墟市活動的政策  
 
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與政府

墟市活動政策有關的事宜，包括政府當局的

下一步行動，以及跟進墟市事宜小組委員會

報告 (立法會 CB(1)969/17-18 號文件附件 I)
所載各項建議的工作進展。政府當局於

2018 年 9 月 11 日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文
件 (立法會 CB(2)2003/17-18(01)號文件 )，匯
報政府當局就小組委員會報告所採取的跟進

行動。  
 
在 2018年 11月 1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主席
要求政府當局探討，可否就在指定地方進行

墟市活動簽發特定的許可證/牌照。政府當局

承諾，一俟準備就緒，便會向事務委員會匯

報此項目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21. 調整酒牌收費：諮詢結果  
 
在 2017 年 7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政府當局曾
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調整酒牌收費的建

議，以及就處理酒牌申請推出的改善措施。

事務委員會其後於 2017年 9月 22日舉行特別
會議，聽取公眾人士對該議題的意見。與此同

時，政府當局亦於 2017 年 9 月和 10 月與業界
舉行的聯絡會議上，徵詢持份者對收費調整建

議 的 意 見 。 根 據 政 府 當 局 在 立 法 會

CB(2)804/17-18(01)號文件的附件 H 所述，當
局正整理各方意見，待時機成熟會向事務委員

會匯報最新情況。  
 
在 2018年 11月 1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主席
要求政府當局在 2019 年首季結束前向事務
委員會提供資料文件，匯報此事的最新發

展，以便委員考慮應否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

上討論此事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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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22. 實行活家禽零售點人雞分隔措施  
 
政府當局建議的項目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23. 批發市場顧問研究  
 
在 2014 年 6 月 10 日的會議上，委員察悉，
政府當局已委託顧問，研究批發業務目前在

銷售新鮮副食品方面的功能及用途，並從土

地用途及食物安全的角度，分析 5 個現有批
發市場的地理分布情況。  
 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委員認為政
府當局有必要向委員匯報顧問研究的結果

(包括遷置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及油麻
地果欄的時間表、建議選址及詳細計劃 )。在
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政府
當局表示，預計該研究將於 2020 年完成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24. 貯存及分銷冰鮮肉及家禽的配套設施  
 

 在 2015 年 10 月 15 日的會議上，有委員對缺
乏批發冰鮮肉及家禽的配套設施表示關注。

鑒於業界曾多番要求政府為冰鮮肉及家禽設

立認可的分銷及貯存中心，以期減低食物安

全風險，委員要求盡早討論此議題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25. 便利合作社成立的措施  
 
朱凱廸議員在其 2016 年 12 月 12 日的函件   
(立法會 CB(2)413/16-17(01)號文件 )中關注
到，政府當局有需要檢討《合作社條例》    
(第 33 章 )並制訂措施，藉便利合作社的成立
以推動社區經濟。他建議事務委員會應在    
日後的會議上討論此議題。政府當局就    
朱議員的函件中提出的事宜所作的回應，    
載於 2017 年 1 月 3 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
CB(2)514/16-17(01)號文件。 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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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與
會者商定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新農
業政策下各項措施的推行進度時，應一併闡
述此事。  
 
 

26. 有關把欽州街臨時小販市場遷置到通州街
街市的事宜  
 
在 2017 年 10 月 12 日的會議上，邵家臻議員
建議事務委員會跟進並討論有關把欽州街臨
時小販市場遷置到通州街街市的事宜，包括
政府當局將如何解決通州街街市附近的露宿
者因當局改善通州街街市鄰近環境的計劃而
產生的需要及關注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27. 處理拾荒者阻街 /引致環境衞生問題時所
採取的執法策略和工作指引  
 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邵家臻議員
認為，政府當局應檢討食環署前線人員處理
拾荒者阻街 /引致環境衞生問題時所採取的
執法策略和工作指引。他建議事務委員會在
日後舉行的會議上討論此事。  
 
在 2018 年 11 月 1 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政
府當局表示，討論此議題時或會觸及廢物回
收再造的事宜。主席其後建議，事務委員會
討論此項目時，應邀請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
參與討論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28. 與網上食物售賣活動 /平台相關的食物安全
和衞生事宜  
 
在 2018 年 10 月 11 日的會議上，黃碧雲議員
建議事務委員會向政府當局跟進與網上食物
售賣活動 /平台相關的食物安全和衞生事
宜，包括透過該等平台出售的食品在運送過
程中產生的潛在食物安全風險。 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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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
 

建議的討論時間  

在 2018年 11月 1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主席
要求政府當局在 2019年 1月前向事務委員會
提供有關此議題的資料文件，以便委員考慮
應否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此事。  
 
 

29. 在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場地提供飲水機  
 
在 2018年 11月 1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主席
對政府當局在食環署轄下場地設置飲水機的

進展及飲水機的衞生情況表示關注。  
 
應主席的要求，政府當局會在 2019 年第二季
結束前向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此議題的資料

文件，以便委員考慮應否在事務委員會的會

議上討論此事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
30. 食物製造廠牌照的發牌條件及規定  
 
在 2018年 11月 1日的工作計劃會議上，主席
關注到，在現行發牌規定下，部分食物製造

廠不得提供堂食服務，以致即使顧客在食物

製造廠範圍內用餐，仍須使用即棄塑膠餐

具，造成浪費。主席建議政府當局檢討，應

否修改食物製造廠的發牌條件。政府當局承

諾，將於 2019 年第二季結束前向事務委員會
提供有關此議題的資料文件，以便委員考慮

應否在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討論此事。  
 
 

尚待確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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